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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计提 2025 年度信用及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真实、准确、客观地反映公司资产状况和经营成果，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文件的要求，对合并报表中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相关资产价值出现的减值迹象进行了全面的清

查，并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对各项资产

是否存在减值进行评估和分析，对可能发生资产减值损失的

资产拟计提减值准备。

一、本次计提信用及资产减值准备的资产总金额、拟计

入的报告期间

经公司对 2025 年末合并范围内存在可能发生减值迹象

的资产进行全面清查及减值测试后，拟计提 2025 年度信用

及资产减值准备-14,974.57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表：

资产名称 减值金额（万元）

信用减值损失 -17,695.09

其中：应收账款 101.59

其他应收款 -17,796.68

资产减值损失 2,720.52

其中：存货 2,663.21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投资性房地产 57.31

本次拟计提信用及资产减值准备计入的报告期间为

2025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本次拟计提资产减

值金额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二、信用及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影响

本次拟计提信用及资产减值准备金额为-14,974.57 万

元，将全部计入 2025 年度损益，将增加 2025 年度净利润

14,974.57 万元，增加 2025 年末公司所有者权益 14,974.57

万元。公司本次减值准备计提遵守并符合会计准则和相关政

策法规等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依据充分，计提后

能够公允、客观、真实地反映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

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

益的情形。

三、信用及资产减值准备政策

1、本公司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对下列项目进行减

值会计处理并确认损失准备：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应收款

项和债权投资；

《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定义的合同资产。

本公司考虑有关过去事项、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

况的预测等合理且有依据的信息，以发生违约的风险为权重，

计算合同应收的现金流量与预期能收到的现金流量之间差

额的现值的概率加权金额，确认预期信用损失。



本公司对于处于不同阶段的金融工具的预期信用损失

分别进行计量。金融工具自初始确认后信用风险未显著增加

的，处于第一阶段，本公司按照未来 12 个月内的预期信用

损失计量损失准备；金融工具自初始确认后信用风险已显著

增加但尚未发生信用减值的，处于第二阶段，本公司按照该

工具整个存续期的预期信用损失计量损失准备；金融工具自

初始确认后已经发生信用减值的，处于第三阶段，本公司按

照该工具整个存续期的预期信用损失计量损失准备。

对于在资产负债表日具有较低信用风险的金融工具，本

公司假设其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并未显著增加，按照未来

12 个月内的预期信用损失计量损失准备。

本公司对于处于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以及较低信用风

险的金融工具，按照其未扣除减值准备的账面余额和实际利

率计算利息收入。对于处于第三阶段的金融工具，按照其账

面余额减已计提减值准备后的摊余成本和实际利率计算利

息收入。

（1）对于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合同资产，无论是否

存在重大融资成分，本公司始终按照相当于整个存续期内预

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其损失准备。当单项金融资产无法以

合理成本评估预期信用损失的信息时，本公司依据信用风险

特征对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划分组合，在组合基础上计算预

期信用损失，确定组合的依据如下：

A、应收票据

应收票据组合 1：银行承兑汇票



应收票据组合 2：商业承兑汇票

B、应收账款

应收账款组合 1：应收账期内且不超过 6 个月的客户

应收账款组合 2：应收财政与优质国企客户

应收账款组合 3：应收其他客户

C、合同资产

合同资产组合 1：工程施工

合同资产组合 2：其他

对于划分为组合的应收票据、合同资产，本公司参考历

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

通过违约风险敞口和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计算预期

信用损失。

（2）其他应收款

本公司依据信用风险特征将其他应收款划分为若干组

合，在组合基础上计算预期信用损失，确定组合的依据如下：

其他应收款组合 1：应收备用金

其他应收款组合 2：应收押金和保证金

其他应收款组合 3：应收其他款项

对划分为组合的其他应收款，本公司通过违约风险敞口

和未来 12 个月内或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计算预期

信用损失。

2、存货可变现净值是按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

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以及相关税费后的金

额。在确定存货的可变现净值时，以取得的确凿证据为基础，



同时考虑持有存货的目的以及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影响。

资产负债表日，存货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计提存

货跌价准备。本公司通常按照单个存货项目计提存货跌价准

备，资产负债表日，以前减记存货价值的影响因素已经消失

的，存货跌价准备在原已计提的金额内转回。

3、对子公司、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

采用成本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固定资产、在

建工程、无形资产（存货、递延所得税资产、金融资产除外）

的资产减值，按以下方法确定：

于资产负债表日判断资产是否存在可能发生减值的迹

象，存在减值迹象的，本公司将估计其可收回金额，进行减

值测试。对因企业合并所形成的商誉、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

形资产和尚未达到可使用状态的无形资产无论是否存在减

值迹象，每年都进行减值测试。

可收回金额根据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

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之间较高者确定。本

公司以单项资产为基础估计其可收回金额；难以对单项资产

的可收回金额进行估计的，以该资产所属的资产组为基础确

定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资产组的认定，以资产组产生的主

要现金流入是否独立于其他资产或者资产组的现金流入为

依据。

当资产或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时，本公

司将其账面价值减记至可收回金额，减记的金额计入当期损

益，同时计提相应的资产减值准备。



资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在以后会计期间不再转回。

四、计提具体情况说明

（一）应收账款

2025 年期初应收账款减值准备余额为 3,878.98 万元，

根据以上会计政策，本年度计提应收账款减值准备 101.59

万元，本期核销-3.78 万元，期末余额为 3,984.35 万元。

（二）其他应收款

2025 年期初其他应收款减值准备余额为 153,864.93 万

元，根据以上会计政策，本年度计提其他应收款减值准备

-17,796.68 万元，本期核销 389.59 万元，期末余额为

135,678.66 万元。

（三）存货

2025 年期初存货跌价准备余额为 120,275.72 万元，根

据以上会计政策，本年度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2,663.21 万元，

转出 32,673.56 万元，期末余额为 90,265.37 万元。

受海南地产政策及施工进展等因素影响，项目总体出现

减值迹象，公司在 2025 年末聘请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

限责任公司对海南房地产项目进行评估，依据评估结果计提

减值。

（四）投资性房地产

2025 年期初投资性房地产减值准备余额为 0 万元，根据

以上会计政策，本年度计提投资性房地产减值准备 57.31 万

元，期末余额为 57.31 万元。

受海南地产政策等因素影响，项目总体出现减值迹象，



公司在 2025 年末聘请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对海南项目进行评估，依据评估结果计提减值。

特此公告。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4 月 28 日


